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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京津专家来冀开展诊疗服务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中

医药管理局，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、卫生健康局，省直各医疗

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，切实疏解

北京非首都功能，推动京津优质医疗资源向河北延伸布局，提

升我省医疗服务能力，方便群众就近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，现

就支持京津专家来冀开展诊疗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优化京津专家门诊服务价格管理

鼓励全省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积极引进京津地区医疗专家

来冀开展门诊诊疗服务。京津专家在我省医疗机构出诊期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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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门诊诊查费可按照特需专家门诊诊查费标准执行，收费标准

可不低于专家在京津地区出诊的特需标准，报省级医疗保障部

门、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后执行。为增强政策吸引力，京津专家

门诊诊查费不纳入我省医疗机构市场调节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总

量调控范围。

二、完善京津专家手术费市场化定价机制

京津专家在我省医疗机构开展手术治疗的，手术费实行市

场调节价管理。手术费收费标准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，超出手

术项目政府指导价部分，按照京津专家手术费（医疗服务项目

代码 33000000013）收取，报省级医疗保障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

备案后执行。依据现行物价政策规定收取的京津专家手术费，

纳入按病种付费除外计算管理。

三、支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

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从输出医院重点引进的医疗服务价格项

目，原则上按我省现有项目对接；无相应项目的，具有创新性、

经济性，符合临床应用条件的医疗新技术、新项目，开辟绿色

通道，优化申报流程，支持我省具备资质条件的医疗机构先行

试用立项，提升区域医疗技术水平。对我省已立项收费的新技

术、新项目、新耗材，京津已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，经测算基

金支出可承受的纳入该院医保报销范围。京津冀医联体可适用

此条款。




